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宏远塑业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设计编号
	15-065-1

	五、其他
1、总图中，本建筑与用地界线距离不足5米（建规3.4.12条）。规范虽然是不宜，但应提供不足原因的可靠依据，否则会造成隔壁地块的权益受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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